
在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
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
大典型民事案例中，杨某顺诉父母杨某洪、吴
某春居住权纠纷案入选，明确了父母有权拒
绝成年子女“啃老”的价值导向。

杨某顺系杨某洪、吴某春夫妇的儿子。杨
某顺出生后一直随父母在农村同一房屋中居
住生活。杨某顺成年后，长期沉迷赌博，欠下
巨额赌债。后该房屋被列入平改范围，经拆迁
征收补偿后置换楼房三套。三套楼房交付后，
其中一套房屋出售他人，所得款项用于帮助杨
某顺偿还赌债；剩余两套一套出租给他人，一
套供三人共同居住生活。后因产生家庭矛盾，
杨某洪、吴某春夫妇不再允许杨某顺在二人的
房屋内居住。杨某顺遂以自出生以来一直与父
母在一起居住生活，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共同居
住关系，从而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为由，将
杨某洪、吴某春夫妇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其对
用于出租的房屋享有居住的权利。

人民法院认为，杨某顺成年后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应当为了自身及
家庭的美好生活自力更生，而非依靠父母。杨
某洪、吴某春夫妇虽为父母，但对成年子女已
没有法定抚养义务。案涉房屋系夫妻共同财
产，杨某洪、吴某春夫妇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和
处分该房屋，其他人无权干涉。杨某顺虽然自
出生就与父母杨某洪、吴某春夫妇共同生活，但并不因此当然享有
案涉房屋的居住权，无权要求继续居住在父母所有的房屋中。故判
决驳回杨某顺的诉讼请求。

青年自立自强是家庭和睦、国家兴旺的前提条件。民法典第
26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
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对于有劳动能力的
成年子女，父母不再负担抚养义务。如果父母自愿向成年子女提供
物质帮助，这是父母自愿处分自己的权利；如果父母不愿意或者没
有能力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子女强行“啃老”，就侵害了父母
的民事权利，父母有权拒绝。司法裁判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
时，也引导人们自尊、自立、自强、自爱。本案的裁判明确了有劳动
能力的成年子女在父母明确拒绝的情形下，无权继续居住父母所
有的房屋，对于成年子女自己“躺平”，却让父母负重前行的行为予
以了否定，体现了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引导
青年人摒弃“啃老”的错误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助
于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有助
于引导社会形成正确价值导向，促进社会养成良好家德家风，传递
社会正能量。

本次发布的案例是继最高法2020年5月发布第一批典型案
例后发布的第二批典型案例，其余9个案例分别涉及老人赠与孙
子房产后还能不能住、垫资照顾“空巢”老人费用由谁来担、对劳动
者就业实施地域歧视精神抚慰金要不要赔、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能
不能拦、享受对口支援政策入学深造后毁约违约金应不应赔、助人
为乐担不担责、媒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侵不侵权、好意同乘致人损
害赔偿责任能不能减等，均紧系人民生活、关乎群众利益，紧扣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贴民法典实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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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流氓罪
中分解出的罪名。我国刑法第293条：有
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
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
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
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
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律师表示，在实
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
的“口袋罪”。原因在于该罪名存在明显
缺陷，许多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
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易被
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为此，朱征
夫将于今年两会提交《适时取消寻衅滋事
罪》的提案。

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缺乏明确性。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
要求，然而，寻衅滋事罪中对于具体犯罪行
为的表述难以准确界定。例如，在公共场所怎
样的“追逐、拦截”行为才具有破坏社会秩序
的特征？另外，他认为，寻衅滋事罪中“随
意”“任意”“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
严重混乱”等表述过于模糊，而这些又是该罪
关键的构成要件。虽然两高出台了相关的司法
解释，如明确行为人要有“寻求刺激、发泄情
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等主观动机，但
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上的判断又可能存在
不同意见。实践中就有人因追讨债务方式过激
被判寻衅滋事罪，追讨合法债务是无事生非还
是事出有因，主观怎么判断？司法解释仍无法
消除该罪在犯罪界限上的模糊性。

此外，寻衅滋事罪与多个刑法法条存在
竞合。按2013年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该
罪的行为特征，第二条（随意殴打他人，破
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
定为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
节恶劣”：①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

轻微伤的；②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
重后果的；③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④持凶
器随意殴打他人的；⑤随意殴打精神病人、
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
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⑥在公共场
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
乱的）与故意伤害罪（构成故意伤害罪的，
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
量刑起点：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的，可以在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
点……)、第三条与侮辱罪、第四条与抢劫
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第五条与聚众扰乱公
共场所秩序罪等均存在竞合。“一个法条惩
治的行为与多个法条存在重叠，有重复立法
之嫌。”朱征夫说。

再者，寻衅滋事罪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
陷。一方面，某些同样的行为达不到直接惩
治该行为的法条的立案标准，却可以构成寻
衅滋事罪。例如，故意伤害致人轻微伤不构
成故意伤害罪，但却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
罪；造成财物损失2000元达不到故意毁坏财

物罪立案标准（立案标准为5000元），却可以
构成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为2000元）。另一
方面，寻衅滋事罪起刑点为五年以下，这也导
致了一个不构成刑罚较轻的罪名的行为，却可
能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朱征夫说，正
如前例，不构成刑罚均为三年以下的故意伤害
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却可以构成刑罚更重的
寻衅滋事罪。这不仅是立法体系上的一个悖
论，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最为重要的是，寻衅滋事罪所打击的危
害行为，已有相应法律予以处理，取消该罪
不会出现法律的空白。朱征夫表示，该罪表
述的多种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规
定，例如该法第 42 条、第 43 条、第 49
条，规定了侮辱、威胁他人、故意伤害他
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行为的处罚标准，由
此可见，“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
为，还可以施加行政处罚，法律并非听之任
之。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并非唯一打
击手段。因此，拒绝利用模糊的规定将更多
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考量，这既是罪刑法定原
则的要求，也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

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
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稳定，
但该罪名的种种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模
糊性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
期，也可能使得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最终
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减损人民群众对
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因此，朱征夫建议适时
取消寻衅滋事罪。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

建议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
本报记者 徐艳红

2 月 24 日，由全球儿童安全组织
（中国）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
主办，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
播研究所协办，以“安全座椅·呵护未
来”为主题的儿童安全座椅立法促进线上
研讨会召开。疾病预防控制、公安交通管
理、法学、医学等各界专家齐聚一堂，共
同呼吁将儿童安全座椅写入我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保护儿童乘员的安全。

我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依然严峻

虽然近10年来我国儿童道路交通伤
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儿童道路安全问
题依然严峻，每23名交通事故死者中就
有1名儿童。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交通安全技术部主任高岩介绍，2012-
2021年的10年间，在1-14岁交通事故
死亡儿童中，1-6岁幼儿占比接近六成。
儿童乘员死亡占儿童交通伤害死亡的比例
较高，近10年平均占比达43.9%。在儿
童乘员死亡中，以乘坐机动车为主，占儿
童交通伤害死亡总数的30.7%，是乘非机
动车的2.3倍。儿童乘员的安全问题需要
引起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

“随着我国的快速机动化发展，儿童

乘车安全问题作为儿童道路安全焦点问题日
益凸显。儿童安全座椅是保护儿童乘车安全
的有效措施，《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年)》（以下简称新儿纲） 就特别提出
要推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伤
害防控与心理健康室副主任邓晓表示：虽然
在2011-2020年10年间我国的儿童伤害死
亡率大幅下降，但伤害仍然是我国1-17岁
儿童的首位致死原因，其中道路交通伤害是
我国儿童伤害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面对“有”而“不用”，立法成为关键环节

我国儿童安全座椅的配备情况虽然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低位，但儿童安全座椅的
配备正在从我国发达地区向全国范围铺开，
并在西南西北等地区有所增长。从线上平台
购买数据来看，2021年全年购买人群中，

华东华南占比58.66%，同比增长25.41%；
西南西北占比 12.92%，同比也增长了
24.13%。令人可喜的是，过去一年平台销售
总额增长显著。2019-2020 年仅 5%的增
长，而随着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与新儿
纲呼吁推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2021-2022
年则达到了25%的增长，更大范围地保护了
我国儿童乘客的安全。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相关政策法规的
出台对提升家长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来保护乘
车安全的意识有巨大影响。但买了，是否坚
持每次使用？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的
研究发现：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城市平均的
拥有率虽已达到了79%，仅53%为总是使
用。而对于不使用者，《三城市儿童安全座
椅认知使用现状与法规完善调查报告》调研
显示：三成以上的家长认为有必要可以给与
罚则，如“扣分”或“罚款”。

通过立法对不使用的行为明确罚则，是
很多国家提高家长出行均正确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的有效方法。“我国当前已有20多个省
市将儿童安全座椅纳入地方未成年人保护和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规范中。在全国性
立法方面，去年新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
儿童安全座椅纳入条文，这对全国推广儿童
安全座椅使用有着积极的意义。道路交通安
全法修法在即，儿童安全座椅若能顺利纳入
立法，将有效指导地方的立法和执法实
践。”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
凌云教授认为。

参与研讨会的专家们共同呼吁，在将要修
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写入儿童安全座椅相关
内容，通过界定目标人群、违法应承担法律责
任等内容，给地方在此方面的立法提供指导，
并提高法律执行效力。推动“儿童安全座椅”
入法，精准保护儿童乘车安全。

安全座椅 呵护未来

推动“儿童安全座椅”入法 精准保护儿童乘车安全
本报记者 王天奡

裁判结果

典型意义

提升站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高度

崇圣寺严格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
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
的标准培养僧团，教职人员中有全国政协
委员、全国青联委员、州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员等社会职务，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建言
献策，提交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提案，为民族团结进步作出了示范。

崇圣寺发挥爱国爱教优良传统，深
入学习宗教政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自身建设，使

“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五个维护”等
理念深入人心，牢固树立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崇圣寺是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
即是群众活动，特别是在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就是寺院的主
要工作。崇圣寺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把
弘法利生活动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结合
起来，在弘法中弘扬正能量，在讲经中宣
明事理，倡导信众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尊老爱幼、和睦乡里、勤劳致富，引导信
众饮水思源，感党恩，听党话，抵御邪教、
破除愚昧。同时，还将宗教政策法规及相
关会议精神贯穿到讲经活动中，如民族
团结进步、保护洱海、疫情防控、护林防
火等。引领广大信众牢固树立各民族休
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保持与党和政
府同心同向同行。

挖掘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长度

崇圣寺是大理文脉的象征，是民族
团结、宗教和谐、边疆稳定的核心展现，
从建筑、艺术、民俗、传承等方面可以看
到民族团结进步源远流长的历史。

建筑上铸造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标。
崇圣寺三塔是唐朝派遣能工巧匠来南诏
帮助修建的，两座小塔与西安小雁塔形状
相似，崇圣寺三塔1300多年来屹立在苍
洱大地上，是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表达
了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融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艺术上刻画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典
范。宋代《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中
的“十六大国王众图”描绘了大理周边的

16个不同肤色、不同民族国家首领来崇
圣寺朝拜的情景。宋代，很多少数民族是
游离在祖国大家庭之外的，那时就有了
这样的一幅画卷，表达了大多数少数民
族向往团结统一的美好愿望。剑川匠人
将张胜温画卷以木雕的形式展示出来，
镶嵌在大雄宝殿的内壁上。澜湄第三次
外长会议期间，中国外长王毅邀请澜湄
五国外长参观崇圣寺，观看了张胜温画
卷木雕版，大家纷纷凭借服饰认出了本
国民族的特征。由此可见，民族团结进步
不仅仅局限于本国各民族，同样也是本
地区周边各民族的诉求。

风俗上承续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脉
络，闻名中外的“三月街”源于观音古市，
从唐朝开始，每年三月十五日，崇圣寺都
会设坛邀请高僧大德讲经论法，称之为
法擂。届时，各族人民远道而来，聚集崇
圣寺附近搭棚礼拜听经，慢慢就形成了
集市，古称观音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逐渐演变成了滇西地区贸易集市和
节日。到现在，三月街成为大理州象征民
族团结进步的民族节。

传承上反映了民族团结进步的传
统。明朝正德乙亥年间，大理发生强烈地
震，崇圣寺遭受重创，周边村民志愿筹集
资金、出工出力，修复崇圣寺。清末，崇圣
寺毁于兵燹，但周边村民自发保护三塔，
聚三塔而居，爱护三塔一砖一瓦，甚至把
村名取为“三文笔村”，便是以三塔为精
神家园的朴素表达。2004年崇圣寺恢复
重建的消息传开，周边村民人心振奋，积

极配合政府土地征用、捐资捐款、出工出
力，为崇圣寺的恢复重建作出了较大的
贡献。

找准定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深度

崇圣寺遵循“人间佛教”思想，发挥
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深入持久地把民族
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常态化工作中。

崇圣寺充分尊重僧团在寺院管理中
的主体作用，实行传统僧职管理和现代
民主管理相融合的模式，加强制度建设，
做到职责明确、管理规范、落实到位。作
为国家5A级三塔文化旅游景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崇圣寺按照5A标准进行软
件与硬件的提升与改造，保障了5A景
区的品质。寺院大量吸纳了周边少数民
族村镇富余劳动力，增加村民就业机会，
并推动周边地区餐饮业、客栈业、购物业
的发展，带动村民勤劳致富。

为进一步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成果，
崇圣寺与三文笔村委会签订了“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暨和谐寺院共建共创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本着互帮互助的宗旨，就
爱国主义教育、脱贫攻坚、慈善敬老、环
境保护、治安消防、防洪抗旱等方面签署
了共建共创协议。每年旱季，村民节约用
水，优先把水源让给寺院，确保寺院生产
生活用水；疫情期间，寺院自养事业受到
严重影响，周边村民给寺院送来了自家
产的米油、蔬菜、咸菜、亲手织的毛衣毛
袜等，帮助寺院渡过难关。

扩大影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广度

崇圣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从寺
院自身开始，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将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延展到更广的区域和领
域。在走出去学习考察的同时，也热情迎
接全国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宗教团
体前来考察，通过交流推广创建经验，也
使得自身创建工作得到进一步提升。

崇圣寺长期和东南亚南亚各国保持
文化交流互鉴。大理与东南亚南亚各国
地缘相近，族缘相亲，佛缘相通，佛教文
化交流互鉴，有利于加强信仰共鸣、文化
认同、民心相通。崇圣寺充分利用和发挥
好大理佛教界独特的优势，在取得相关
部门的批准下，多次应邀出访东南亚南
亚进行文化交流，通过交流互访加深了
睦邻友好关系，宣传了中国的宗教信仰
政策，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展示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宗教
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为了打造国际佛教文化交流平台，
2007年至2017年间，崇圣寺成功举办
了七届“崇圣论坛”，邀请东南亚南亚等
近30个友好国家及我国台湾等地区的
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参加，论坛紧扣时代
脉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学
术界、宗教界和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
一致好评，成为大理乃至云南的一张对
外友好交往的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的崇圣论坛就
提出了“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2014崇圣论坛宣言》指出：“国与国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佛教内部之间、佛教和其
他宗教之间，应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
交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世界
和平，共同携手推动人类文明进步。”2015
年，孟加拉佛教复兴会授予崇圣寺方丈崇
化法师“2015阿底峡大师世界和平金奖”；
2019年，缅甸联邦共和国授予崇化法师

“大正法光明幢宗教勋章”。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仅在祖国生根发芽，同时也
对外辐射到亚洲乃至全球，是崇圣寺创建
民族团结进步的一大亮点。

崇圣寺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
业，传播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从2006
年至今，连续16年举行敬老慈善捐赠活
动，把团结进步的精神向周边的村民、老
人广泛传播；连续16年开展捐资助学活
动，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

播撒到下一代的心中。此外，寺院还积极
投身抗震救灾、扶贫济困等工作，引进了
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光明计划”项目，每
年为云南贫困地区2000名白内障患者免
费做复明手术，并提供生活费和医疗费
用，为贫困山区老人摘除白内障，使得
8000余人重见光明。截至2021年底，崇
圣寺慈善公益事业累计捐款近400万元，
用实际行动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没有终点，永
远在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像
一个航标，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各民
族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团结奋斗、共同发展，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云南省佛协驻会副会长、大理崇圣寺方
丈。）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理崇圣寺扎实做好宗教场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释崇化

大理崇圣寺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公
元713-741年），是南诏、大理国时期著名
的皇家寺院，也是东南亚南亚地区最为驰
名的古刹。恢复重建后的崇圣寺全面贯彻

落实党和国家新时代宗教工作决策部署，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创
建的高度、长度、深度、广度四个维度，扎
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崇圣论坛盛况崇圣论坛盛况

崇化法师走访帮扶建档立卡户

崇化法师与少数民族信众亲切交流

民族团结一家亲

大理崇圣寺举办“2021年捐资助学活动”。

广告


